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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案例事實為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金請求權人將其保險金債權讓與保險

給付申請代辦業者 1(以下簡稱代辦業者

)，並由代辦業者以存證信函通知保險公

司，主張因其有借款給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金之請求權人，故請求權將債權讓與

代辦業者，向保險公司主張給付保險金

以及利息給受讓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第一項請

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及未經請求

權人具領之保險給付，不得扣押、讓與

或提供擔保。」，故代辦者以債權讓與

方式來聲請法院扣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金是否違反上開規定，本文就可否扣押

車禍受害人的強制車險保險金以高等法

院 114 年度上易字第 487號判決之相關

實務見解做相關論述。

壹、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相關

規定

關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相關規

定如下：

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之

規定：

「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

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

險給付之責。

保險人應於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交

齊相關證明文件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

給付之；相關證明文件之內容，由主管

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構）訂定公告之。

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

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息。

第一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

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之保險給付，不

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故從第

25條第 4項之規定可知請求權人請求保

險給付之權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之保

險給付，不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

二、立法理由

可否扣押車禍受害人的強制車險理
賠金 -淺析高等法院 114 年度上易
字第 487號判決

◢ 林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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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94年 2月 5日修正之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第一

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及未經

請求權人具領之保險給付，不得扣押、

讓與或提供擔保，其立法理由為：「鑑

於現行條文第 38條第 3項僅係就請求

權人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權利規

定，不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為

使保險契約此章亦受規範，爰增訂第 4

項，至於請求權人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

補償之權利則於修正條文第 40條第 6

項增訂準用之規定」。綜上，可知立法

者係基於立法政策之考量而加以禁止，

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特別保障。

三、學者看法

學者葉啟洲教授說明 2，強制汽車

責任險法原本只有規定車禍受害人請求

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給付補償金的權

利，不可以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這

個規定的立法目的，是在於保障車禍受

害人以及繼承人可以獲得基本保障，不

至於因為債權人聲請扣押的行為，導致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的保護落空。但

是，這個規定原本只適用於補償金，不

適用於強制車險的保險理賠。

後來，為了讓保險給付也一視同仁

地享受相同的保障，立法者便修法增訂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

使得強制車險的保險金也可以一體適

用。所以，依照現行法規規定，車禍受

害人的債權人不能聲請法院扣押受害人

的強制車險的保險金。

但要注意的是，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的特別保障，僅限於「請求保險給

付之權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之保險給

付」，也就是「還沒有領到的強制車險

給付」。一旦受害人已經從保險公司領

到了理賠金，不管是持有現金或者是存

到銀行帳戶中，就不再適用這個保障。

換句話說，債權人是可以聲請扣押已經

領到的強制險理賠金的。

貳、相關爭議

就本案例而言，相關爭議點如下：

一、強制險保險金請求權是否為

一身專屬權利

關於此議題，目前法院的看法尚未

一致，學者亦有不同看法，分別以肯定

說以及否定說來論述：

(一) 肯定說

對於認為強制險保險金請求權為一

身專屬權利分別為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 99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10號判

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保

險字第 53號判決以及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 99年度重小字第 2156號判

決，就上開判決之重點摘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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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年度保險

簡上字第 10號判決                   

 按 94年 2月 5日修正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

規，第一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

給付之權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

領之保險給付，不得扣押、讓

與或提供擔保，其立法理由為：

「鑑於現行條文第 38條第 3項

僅係就請求權人向特別補償基

金請求補償之權利規定，不得扣

押、讓與或提供擔保，為使保

險契約此章亦受規範，爰增訂

第 4項，至於請求權人向特別補

償基金請求補償之權利則於修

正條文第 40條第 6項增訂準用

之規定」。上開法條及立法理

由雖未明文記載請求保險給付

之權利不得由債權人代位行使

之，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

立法目的本即在於使汽車交通

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

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

交通安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第 1條參照），增訂第 25條

第 4項顯係在確保交通事故被害

人或其家屬受領汽車強制責任

保險金之權利，避免於受領前即

遭債權人執行，以致不能達提供

基本保障之目的。然查，汽車強

制責任保險金請求權遭扣押時，

原請求權人僅係暫時不能行使

保險金請求權，債權人尚非立即

取得該保險金；若將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金請求權提供擔保時，

更須擔保債務人日後有不能履

行債務之情況，擔保債權人始可

就擔保品（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

請求權）行使權利，其對原汽車

強制責任保險金請求權人均尚

無立即影響，立法者仍基於立法

政策之考量而加以禁止；相形之

下，由債務人代位原保險金請求

權人行使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

請求權，將使債權人可即刻取得

該筆保險金，對債務人之影響遠

較扣押、提供擔保立即而直接，

舉輕以明重，考量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之立法意

旨，應認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

請求權性質上係專屬於保險金

請求權人，不得由債權人代位行

使。再者，其他法律中設有類似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項，禁止讓與、扣押或提供擔保

之規定者，包含退除役官兵之就

養給付（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條例第 16條）、社會救助專戶

內之存款（社會救助法第 44-2

條）、公務人員請領退金、撫慰

金、資遣給與之權利（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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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法第 26條）、公務人員遺

族請領撫卹金之權利及未經遺

族具領之撫卹金（公務人員撫卹

法第 13條）、軍人遺族請領撫

卹金之權利及未經具領之撫卹

金（軍人撫卹條例第 29條）、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

出殯葬費之人領取各種保險給

付之權利（勞工保險條例第 29

條）等。上開權利之性質均與

權利人之特定身分有密切關係，

係為提供其一定基本保障而設

此限制，而公務員之退休金、撫

卹金、軍人之撫卹金請求權，實

務上均認為屬一身專屬權（最高

法院 55年度台上字第 281號、

97年度台上字第 449號判決參

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之文字及立法目的

既與上開法律規定並無二致，亦

係基於車禍被害人或被害人家

屬之身分而取得之權利，自應與

上開權利之性質作同一解釋，認

為亦屬一身專屬權，不得由債權

人代位行使之。綜上，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之保險金請求權為債

務人之一身專屬權。

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年度保險

字第 53號判決

 按 94年 2月 5日修正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規

定，第 1 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

付之權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

之保險給付，不得扣押、讓與

或提供擔保，其立法理由為：

「鑑於現行條文第 38條第 3 項

僅係就請求權人向特別補償基

金請求補償之權利規定，不得扣

押、讓與或提供擔保，為使保險

契約此章亦受規範，爰增訂第 4 

項，至於請求權人向特別補償基

金請求補償之權利則於修正條

文第 40條第 6 項增訂準用之規

定」。上開法條及立法理由雖未

明文記載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

不得由債權人代位行使之，惟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立法目的

本即在於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

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

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 條參

照），增訂第 25條第 4 項顯係

在確保交通事故被害人或其家

屬受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之

權利，避免於受領前即遭債權人

執行，以致不能達提供基本保障

之目的。衡以債權人對汽車強制

責任保險金聲請扣押，債權人須

提供擔保，且原請求權人僅係暫

時不能行使保險金請求權，債權

人尚非立即取得該保險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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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請求權人尚無立即影響，

立法者猶基於立法政策之考量而

加以禁止，舉輕以明重，若允由

債務人代位原保險金請求權人行

使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請求權，

債權人可即刻取得該筆保險金，

對債務人之影響遠較扣押、提供

擔保立即而直接。從而，本院審

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

第 4 項之立法意旨，應認為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金請求權性質上係

專屬於保險金請求權人，不得由

債權人代位行使。

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9年度重小

字第 2156號判決

 按 94年 2月 5日修正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規

定：「第一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

給付之權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

之保險給付，不得扣押、讓與或

提供擔保」，其立法理由為：「鑑

於現行條文第 38條第 3項僅係

就請求權人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

補償之權利規定，不得扣押、讓

與或提供擔保，為使保險契約此

章亦受規範，爰增訂第 4 項，至

於請求權人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

補償之權利則於修正條文第 40

條第 6項增訂準用之規定」。上

開法條及立法理由雖未明文記載

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由債權

人代位行使之，惟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之立法目的本即在於使汽

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

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

護道路交通安全（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第 1條參照），增訂第

25條第 4項顯係在確保交通事

故被害人或其家屬受領汽車強制

責任保險金之權利，避免於受領

前即遭債權人執行，以致不能達

提供基本保障之目的。故依上開

條文立法意旨，應認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金請求權性質上係專屬於

保險金請求權人，不得由債權人

代位行使之。

綜上，肯定說之見解皆由立法理由

出發，認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 25 條第 4 項之規定顯係在確保

交通事故被害人或其家屬受領汽車

強制責任保險給付之權利，避免於

受領前即遭債權人執行，以致不能

達到提供本法基本保障之目的。然

查，汽車強制責任保險給付請求權

如果遭扣押時，原請求權人只是暫

時不能行使保險給付請求權，債權

人並非立即可以取得該保險給付；

而在債務人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

付請求權提供擔保時，也須擔保債

務人日後有不能履行債務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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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債權人始可就擔保品 (亦即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請求權 )行使

權利，上述情況對於原汽車強制責

任保險給付請求權人似乎並無立即

的影響，然而立法者仍基於立法政

策之考量而加以明文禁止，舉輕以

明重，若允由債務人代位原保險金

請求權人行使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

請求權，債權人可即刻取得該筆保

險金，對債務人之影響遠較扣押、

提供擔保立即而直接。另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 99年度保險簡上字第 10

號判決更舉其他在法律中設有類似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 條第 4 

項，禁止讓與、扣押或提供擔保之

規定者，例如退除役官兵之就養給

付（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16

條）、社會救助專戶內之存款（社

會救助法第 44-2條）、公務人員

請領退金、撫慰金、資遣給與之權

利（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6條）、

公務人員遺族請領撫卹金之權利及

未經遺族具領之撫卹金（公務人員

撫卹法第 13條）、軍人遺族請領

撫卹金之權利及未經具領之撫卹金

（軍人撫卹條例第 29條）、勞工

保險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

費之人領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利

（勞工保險條例第 29條）等，認

為屬一身專屬權。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 25 條第 4 項之文字及立法

目的既與上開法律規定並無二致，

亦係基於車禍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

之身分而取得之權利，自應與上開

權利之性質作同一解釋，認為亦屬

請求權人之一身專屬權，不得由債

權人代位行使之。

(二) 否定說

對於認為強制險保險金請求權為非

一身專屬權利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年度北保險簡字第 41號判決、

臺北地方法院 100年度保險字第

105號判決，就上開判決之重點摘

要如下 -

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年度北保

險簡字第 41號判決

 然系爭保險金請求權，並不具一

身專屬性，原告依民法第 242條

行使代位權，與法並無不合。至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係規定第 1項請求權人請

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及未經請求權

人具領之保險給付，不得扣押、

讓與或提供擔保，並未規定債權

人不得行使民法第 242條所定之

代位權，況債權人行使代位權訴

求所得係直接屬於債務人，已如

前所述，又可使債務人之請求權

時效中斷，實屬有利於債務人，

自無不准原告依法行使民法第

242條代位權之理。惟本判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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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度保險

簡上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廢棄。

2. 臺北地方法院 100年度保險字第

105號判決

 按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規定給付保險金，視為加害人

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

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

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中受害人或繼承人之保

險金給付請求權乃係基於受損

害而生，並非基於身分關係而

生，與公務員保險法應基於公職

身分（身分關係）所生之請求

權，僅能由公務人員自身行使不

同。是以請求給付損害賠償之金

錢債權並非一身專屬權，是被告

就損害賠償金及保險金，自涂

○○死亡時，即因保險契約所附

停止條件成就即具給付損害賠

償之債權請求權，被告於涂○○

死亡時即有給付之義務，無待原

告或涂 XX請求。故原告請求被

告向涂○○給付系爭保險金 80

萬元，而由原告代位受領，洵屬

依法有據。至被告雖辯稱：依民

法第 242 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第 25條第 4 項規定，原告應

不得代位行使涂○○對被告請

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之權利

云云。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 25條第 4 項，係規定第 1 項

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

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之保險給

付，不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

保，並未規定債權人不得行使民

法第 242 條所定之代位權，況債

權人行使代位權訴求所得係直

接屬於債務人，又可使債務人之

請求權 時效中斷，實屬有利於

債務人涂○○，自無不准原告

依法行使民法第 242 條代位權之

理。被告上開所辯，洵非可取。

故系爭保險金請求權，並不具一

身專屬性，原告依民法第 242 條

行使代位權，與法並無不合。

綜上，臺北地方法院 100年度保險

字第 105號判決特別提出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係規

定第 1 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

權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之保險給

付，不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

並未規定債權人不得行使民法第

242 條所定之代位權，並且舉出與

灣臺北地方法院 99年度保險簡上

字第 10號判決不同見解，認為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中受害人或繼承人

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乃係基於受損

害而生，並非基於身分關係而生，

與公務員保險法應基於公職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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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關係）所生之請求權，僅能

由公務人員自身行使不同。

(三) 學者見解

葉啟洲教授認為 3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第一

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及

未經請求權人具 之保險給付，不

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使得

受害人的直接請求權具有一身專屬

性的外觀。然本條與其他具專屬性

的權利的規範型態仍 有差別。例

如：民法第 195條第 2 項規定：「前

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

 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 ，或

已起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4 項之文字亦與本項

相仿）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 

條第 4 項未限制「繼承」，卻額外

限制「讓與或提供擔保」， 使得

實務上在解釋該條性質時發生極大

困擾。葉教授更進一步指出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之 法

並不妥當。解釋論上，受害人之保

險給付請求權，其一身專屬性應為

最小範圍之解釋，僅以條文中所列

舉之「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為

限。受害人請求強制 險保險人給

付之權利，依法僅不得「扣押、讓

與或提供擔保」，除 此範圍外，

不宜認為其具有一身專屬性。該權

利既得由債權人代位行使，亦得由

繼承人繼承之。

二、是否可類推民法第 195條第
2項規定

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請求權如具

有一身專屬權，是否可類推民法第 195

條第 2項規定，於保險金請求權人起訴

後，在對保險金請求權人有利之情形

下，即應解除一身專屬性，而得讓與他

人。此部分葉啟洲教授認為 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第一

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及未經

請求權人具 之保險給付，不得扣押、

讓與或提供擔保。」使得受害人的直接

請求權具有一身專屬性的外觀。然本條

與其他具專屬性的權利的規範型態仍 

有差別。例如：民法第 195條第 2 項規

定：「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

但以 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 ，或

已起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4 項之文字亦與本項相仿）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 條第 4 項未限

制「繼承」，卻額外限制「讓與或提供

擔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

第 4項亦未設有類似民法第 195 條第 2

項但書之例外。故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 25條第 4項只是內容相仿，並非而

可類推民法第 195條第 2項之規定。

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請求權
可否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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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

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之保險給付，不

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債權人得將

債權讓與於第三人，但依債權之性質，

不得讓與者及債權禁止扣押者，不在此

限，民法第 294條第 1項亦有明文。復

依 94年 2月 5日修正之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第一項請

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及未經請求

權人具領之保險給付，不得扣押、讓與

或提供擔保，其立法理由為：「鑑於現

行條文第 38條第 3項僅係就請求權人

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權利規定，

不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為使保險

契約此章亦受規範，爰增訂第 4項，至

於請求權人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

權利則於修正條文第 40條第 6項增訂

準用之規定」。若原保險金請求權人之

債權人得任意受讓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

請求權，將使債權人即刻取得該筆保險

金，對債務人之影響遠較扣押、提供擔

保立即而直接，舉輕以明重，考量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4項之立法

意旨，應認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請求

權性質上係專屬於保險金請求權人，不

得讓與。

參、臺灣高等法院 114 年度上易
字第 487號判決之見解

臺灣高等法院 114年度上易字第 487號

判決之見解如下：

一、代辦業者是否已合法受讓系

爭債權

高等法院認為按保險人於被保險汽

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

責。第一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

利及未經請求權人具領之保險給付，不

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第 25條第 1項、第 4項定有

明文。考其立法意旨，應係在保障交通

事故之受害人及有權請領保險給付人，

不致因權利受扣押、移轉或轉作擔保，

造成推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政策無法

貫徹，甚導致權利人難以獲得基本保

障；則在權利人具體領得保險給付前，

法已明定保險給付債權不得讓與，為免

制度保護意旨落空，自當將之解釋為強

行規定，無由任意以當事人特約排除，

倘一旦有所抵觸，即應認係違反禁止規

定。故本案高等法院採用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制度保護意旨，認為法已明定保險

給付債權不得讓與，故代辦業者未合法

受讓系爭債權，此部分值得肯認。

二、請求權是否具專屬性

本案以保險給付請求權利為處分標

的，因為法之所禁，自應認屬無效；至

該類債權性質上雖為財產權，尚難逕認

具歸屬或行使上之絕對專屬性，但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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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權衡客觀情勢，期對保險給付請求權

人予以周延保護，遂於法文設計上適度

限制其權利之自由行使，為落實規範保

障目的，要無拒絕適用之理。故高等法

院認為本案雖不具歸屬或行使上之絕對

專屬性，但因立法者對於保險給付請求

權人予以周延保護，遂於法文設計上適

度限制其權利之自由行使，為落實規範

保障目的。此部分與葉啟洲教授之見解
4相似，葉教授認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關於傷害醫 費用之給付請求權，純

屬填補財產上損害，不具一身專屬性。

失能給付與死亡給付之定額給付，若參

考失能與死亡之財產上損害賠償（民法

192、193） 解釋，亦不具一身專屬性。

但若參考失能與死亡之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民法 194、195I），則可能具有一

身專屬性。

三、保險公司依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之 1第 1項規定，請求撤銷
關於系爭債權之強制執行程

序，是否有理 ?

按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

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

繼受人者，亦有效力，強制執行法第 4

條之 2第 1項第 1款定有明文。又債務

人對於債權人依前開規定聲請強制執

行，如主張非執行名義效力所及者，得

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

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同法第 14條之 1

第 1項亦有明文。以上所謂「為當事人

之繼受人」，係指自然人死亡或法人消

滅概括繼承或承受其權利義務之「一般

繼受人」，與受讓訴訟標的之「特定繼

受人」；而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

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律關係，欲法院

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至法律關係，乃

法律所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

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且對人之關係，

係指依實體法規定為權利主體之人，得

請求特定人為特定行為之權利義務關

係，此種權利義務關係僅存在於特定之

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倘以此項對人之

關係為訴訟標的，必繼受該法律關係中

之權利或義務人始當之（最高法院 61

年台再字第 186號民事判例、98年度台

抗字第 265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經

查，代辦業者前以其為系爭債權之繼受

人為由，依強制執行法第 4條之 2第 1

項第 1款規定，執系爭確定判決聲請對

保險公司強制執行；然代辦業者未曾合

法取得系爭債權乙情，業經論述如上，

其自不具前開執行名義之特定繼受人資

格；基此，保險公司本件主張代辦業者

非系爭確定判決執行名義效力所及，並

在系爭執行事件程序終結前，依強制執

行法第 14條之 1第 1項規定提起債務

人異議之訴，於法即無不合，應認有理。

此部分高等法院之見解認為代辦業者未

曾合法取得系爭債權，自不具前開執行

名義之特定繼受人資格，故認為保險公



92

司請求撤銷關於系爭債權之強制執行程

序為有理由，此部分亦深表贊同。

肆、小結

因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立法目的

本即在於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

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

護道路交通安全，增訂第 25條第 4項

顯係在確保交通事故被害人或其家屬

受領汽車強制責任保險金之權利，避免

於受領前即遭債權人執行，以致不能達

提供基本保障之目的。故依葉啟洲教授

之看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5 條

第 4 項解釋論上，受害人之保險給付請

求權，其一身專屬性應為最小範圍之解

釋，僅以條文中所列舉之「扣押、讓與

或提供擔保」為限。本案如以條文之

「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之範圍為

限，不管是債權讓與或是扣押保險金均

違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禁止規定，

雖法已有明文，代辦業者仍想方設法來

強制執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藉由此

案例可知當時立法者保障交通事故之受

害人及有權請領保險給付之人，不致因

權利受扣押、移轉或轉作擔保，造成推

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政策無法貫徹，

甚導致權利人難以獲得基本保障；則在

權利人具體領得保險給付前，法已明定

保險給付債權不得讓與，為免制度保護

意旨落空，更可避免代辦業者從保險金

中獲取高額之代辦費用而導致權利人無

法獲得十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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